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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减持股份数量

达到 1%且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控股股东 COLIBRI� TECHNOLOGIES� PTE� LTD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COLIBRI� TECHNOLOGIES� PTE� LTD（以下简称“新加坡科瑞技术”或“控股股东”）为深

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近日分别收到新加坡科瑞技术
出具的《关于减持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数量达到 1%的告知函》和《关于减持深圳科
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期限届满暨减持结果的告知函》， 新加坡科瑞技术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至 2023 年 9 月 12 日期间， 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4,116,750 股，持
股比例由 39.7413%减少至 38.6542%，权益变动比例为 1.0871%；截止 2023 年 10 月 15 日，新加
坡科瑞技术减持计划已期满， 新加坡科瑞技术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至 2023 年 9 月 12 日期间，
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4,316,750 股， 合计持股比例由 39.7900%减少至
38.6542%，权益变动比例为 1.1358%。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控股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 减持股份来源：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
2、 减持股份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 持 均 价 （元/

股） 减持股数（股 ） 占当前总股本比
例（%）

1 COLIBRI TECHNOLOGIES
PTE LTD 集中竞价交易 2023/5/18 至 2023/

9/12 18.56 4,316,750 1.0486

注：1、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
2、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的 90.22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3 年 7 月 7 日完成登记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410,762,170 股增加至 411,664,370 股。 减持比例
按照本次累计减持股数占当前总股本计算；

3、 本次权益变动数值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 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下同）

二、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COLIBRI TECHNOLOGIES PTE LTD
住所 1003 BUKIT MERAH CENTRAL #05-38 SINGAPORE(159836)
权益变动时间 2023 年 5 月 18 日至 2023 年 9 月 12 日

股票简称 科瑞技术 股票代码 002957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 减持比例（%）

A 股 4,316,750 1.0486
合计 4,316,750 1.0486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COLIBRI TECHNOLOGIES PTE LTD 持有
股份 163,442,301 39.7900 159,125,551 38.654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63,442,301 39.7900 159,125,551 38.654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
划

是√ 否□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披露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
号 ：2023-006）， 新加坡科瑞技术持有公司股份 163,442,301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9.7900%，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股
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10,00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43%。 其中以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的 ， 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 ，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 2%。 截至本公告日 ，前述减持计划已期满 。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1、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
2、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的 90.22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3 年 7 月 7 日完成登记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410,762,170 股增加至 411,664,370 股。 减持后持
股数占总股本比例按照当前总股本计算；

3、本次权益变动数值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 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变动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承诺、计划一致，实际减持数量在计划减持数量范围内，

上述股东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
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
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2、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 ， 新加坡科瑞技术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39.7900%降至
38.6542%，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新加坡科瑞技术出具的《关于减持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数量达到 1%的告知

函》；
2、新加坡科瑞技术出具的《关于减持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期限届满暨减

持结果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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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翔鹭转债”回售的第四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回售价格：100.3123 元人民币 / 张（含息、税）
2、回售期：2023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3 年 10 月 20 日
3、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3 年 10 月 25 日
4、回售款划拨日：2023 年 10 月 26 日
5、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23 年 10 月 27 日
6、回售期内停止转股
7、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 2023 年 8 月 2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9 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 15.14 元 / 股的 70％ （即 10.60 元 / 股），
且“翔鹭转债”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根据《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翔鹭转债”的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
现将“翔鹭转债”回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售情况概述
1、回售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有条件回售条款的约定如下：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0%时，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
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
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翔鹭转债”目前正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且公司股票 2023 年 8 月 2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9 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 15.14 元 / 股的 70％ （即 10.60 元 / 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翔鹭转债”回售条款生效。

2、回售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其中，i=2.0%（“翔鹭转债”第五个计息年度，即 2023 年 8 月 20 日至 2024 年 8 月 19 日的票

面利率），t=57 天（2023 年 8 月 20 日至 2023 年 10 月 16 日，算头不算尾，其中 2023 年 10 月 16
日为回售申报期首日）。

计算可得：IA=100×2.0%×57/365=0.3123 元 / 张（含税）。
由上可得“翔鹭转债”本次回售价格为 100.3123 元 / 张（含息、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2003]612 号）、《关于境外投资机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的通知》（财税 [2018]108 号）及其他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①对于持有“翔鹭
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各兑付派发机构按 20%的税率
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 100.2499 元 / 张；②对于持有“翔鹭转债”
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 和 RQFII），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
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8[108]号）规定，免征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 100.3123 元 / 张；③对
于持有“翔鹭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应自行缴纳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所
得为 100.3123 元 / 张，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

“翔鹭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者全部未转股的“翔鹭转债”。“翔鹭转债”持有人有权选
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1、回售事项的公示期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在回售

条件满足后公司将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回售公告，并在回售期结束前每个交易日披露 1
次回售提示性公告。

公司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刊登上述有关回售的公告。

2、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 2023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3 年 10 月 20 日的回售申报期内通

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如果
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
回售申报，视为对本次回售权的无条件放弃。 在回售款划拨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
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
申报业务失效 。

3、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回售价格回购“翔鹭转债”，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发行人资金到账日为 2023 年 10 月 25 日，回售款划拨日为 2023 年 10
月 26 日，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为 2023 年 10 月 27 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和转股
“翔鹭转债”在回售期内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翔鹭转债”持有人

发出交易、转托管、转股、回售等两项或以上报盘申请的，按以下顺序处理申请：交易、回售、转
股、转托管。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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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前三季度发电量、上网电量

及售电量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司 2023 年前三季度发电量及上网电量累计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公司下属及控股公司水电站 2023 年第三季度（2023 年 7 月至 9 月）完

成发电量 10.6057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41.75%； 完成上网电量 10.4956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41.66%。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 公司下属及控股公司水电站 2023 年前三季度累计完成发电量
19.1630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2.23%；累计完成上网电量 18.9489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2.32%。 鱼
背山电厂、双河电厂、赶场电厂、长滩电厂、瀼渡电厂、双泉水电站、大河口水电站为公司自有
电厂未核定上网电价，其他电站发电上网均价为 0.3256 元 / 千瓦时（不含税）。 公司下属及控
股公司水电站 2023 年前三季度发电量及上网电量累计完成情况如下：

序
号 电厂名称 装机容量 （万

千瓦）
持 股 比 例
（%）

发电量（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亿千瓦时）

2023 年
前三季度

2022 年
前三季度

变动
比例
（%）

2023 年
前三季度

2022 年
前三季度

变动
比例（%）

1 鱼背山电厂 1.70 100.00 0.4248 0.4409 -3.65 0.4240 0.4404 -3.72

2 双河电厂 2.83 100.00 0.8512 0.9156 -7.03 0.8488 0.9129 -7.02

3 赶场电厂 3.75 100.00 1.1159 1.2212 -8.62 1.1119 1.2191 -8.79

4 长滩电厂 0.64 100.00 0.0587 0.0983 -40.28 0.0568 0.0964 -41.08

5 瀼渡电厂 0.13 100.00 0.0154 0.0116 32.76 0.0154 0.0116 32.76

6 重庆市万州区恒丰水
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0.12 100.00 0.0327 0.0480 -31.88 0.0327 0.0480 -31.88

7 向家嘴电厂 1.26 88.89 0.2253 0.2153 4.64 0.2232 0.2135 4.54

8 杨东河水电站 4.80 100.00 1.0257 1.4160 -27.56 1.0201 1.4100 -27.65

9 峡门口电站 0.80 99.85 0.1455 0.0817 78.09 0.1435 0.0806 78.04

10 两会沱水电站 2.00 99.85 0.4856 0.2554 90.13 0.4829 0.2517 91.86

11 镇泉水电站 3.00 99.85 0.6449 0.3267 97.40 0.6422 0.3239 98.27

12 金盆水电站 2.50 99.85 0.5276 0.2709 94.76 0.5255 0.2692 95.21

13 新长滩电站 0.96 100.00 0.3860 0.4348 -11.22 0.3849 0.4338 -11.27

14 芒牙河二级电站 2.49 55.56 0.1966 0.3120 -36.99 0.1954 0.3103 -37.03

15 石板水电站 11.50 52.53 2.6022 3.5510 -26.72 2.5730 3.5279 -27.07

16 渔滩水电站 2.80 100.00 0.7088 0.6806 4.14 0.6982 0.6704 4.15

17 舟白水电站 2.40 100.00 0.5607 0.5078 10.42 0.5523 0.5002 10.42

18 箱子岩水电站 3.20 100.00 0.7671 0.7604 0.88 0.7556 0.7490 0.88

19 双泉水电站 0.25 100.00 0.0493 0.0494 -0.20 0.0486 0.0487 -0.21

20 大河口水电站 8.25 100.00 3.0972 3.0131 2.79 3.0507 2.9679 2.79

21 梯子洞水电站 3.60 100.00 1.4017 1.3026 7.61 1.3807 1.2831 7.61

22 石堤水电站 12.00 100.00 2.8621 2.7590 3.74 2.8192 2.7176 3.74

23 宋农水电站 1.44 100.00 0.4537 0.4369 3.85 0.4469 0.4303 3.86

24 三角滩水电站 2.20 100.00 0.5243 0.4904 6.91 0.5164 0.4830 6.92
合计 74.62 19.1630 19.5996 -2.23 18.9489 19.3995 -2.32

二、公司 2023 年前三季度售电量及售电均价情况

项 目 2023 年前三季度 2022 年前三季度 变动比例（%）

售电量（亿千瓦时） 103.9802 100.0961 3.88%

售电均价（元/千瓦时）（不含税） 0.4905 0.4876 0.59%

注：售电量同比上升主要系新增大客户以及存量客户用电量增加所致。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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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担保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3 年 9 月，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重庆长电联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应链公司”）在相

关金融机构的贷款提供担保 1,336.46 万元， 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重庆两江综合能源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综合能源公司”）在相关金融机构的贷款提供担保 1,100 万元。

●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 131,742.07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
担保总额为 587,174.02 万元 (含 2023 年度担保计划中尚未使用额度 455,431.94 万元 )，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53.17%。 2023 年 9 月份发生的担保中不存在
反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 2023 年 9 月份存在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 其他说明：本公告中担保余额、发生额、总额以及偿还额度合计数与分
项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2023 年度担保计划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6 月 15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22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 2023 年度担保计划
新增担保总额不超过 48.50 亿元，并同意授权总经理办公会具体负责处理上述担保事宜，适用
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至下一次股东大会重新核定担保额度之前。 公司 2023 年度担保计划
中被担保方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以及合营公司， 其中全资子公司 4 家， 担保金额
30.5 亿元；控股子公司 1 家，担保金额 5 亿元；合营公司 1 家，担保金额 3 亿元；开展

票据池业务，公司及公司全资或持股比例 80%以上的控股公司、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累计
发生额不超过 10 亿元。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6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23-023 号）、《关于 2023 年度担保
计划的公告》（临 2023-028 号）、《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 2023-035 号）。

（二）2023 年 9 月份担保计划进展情况
2023 年 9 月，公司下属子公司共计偿还金融机构贷款 1,621.64 万元，其中：公司全资子公

司供应链公司向兴业银行重庆南岸支行偿还了 510.53 万元贷款， 向三峡银行万州分行偿还了
539.11 万元贷款，从而解除公司 1,049.64 万元的担保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乌江电力有限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重庆宋农发电有限公司向重庆农商行秀山支行偿还了 397 万元贷款， 从而
解除重庆乌江电力有限公司 397 万元的担保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两江长兴电力有限公司
之控股子公司重庆两江城市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向工商银行重庆两江分行偿还了 175 万元贷
款，从而解除重庆两江长兴电力有限公司 175 万元的担保责任。

同月， 因申请融资需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供应链公司在 2023 年度担保计划内提供
1,336.46 万元担保；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综合能源公司在 2023 年度担保计划内提供 1,100 万元
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 担
保方

存
在
的
关
系

债权人

2023 年
度 担 保
计 划 发
生额

担保发生
时间

2023 年 度 担 保
计划审定额度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的担保余额

2023 年度担
保计划剩余
担保额度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资
产负债率

重 庆 三 峡
水 利 电 力
（集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供 应
链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重 庆 三 峡
银 行 万 州
分行

98.46 2023-9-5

80,000 17,288.57 75,011.94 79.52%
光 大 银 行
重庆分行

197.32 2023-9-7

755.26 2023-9-14

285.42 2023-9-21

综 合
能 源
公司

全
资
子
公
司

重 庆 三 峡
银 行 万 州
分行

1,100 2023-9-19 150,000 5,740 145,420 32.85%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一
公司名称：重庆长电联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4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邓义虹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MA60WBT74Y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新城区鹤滨路 22 号
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新型铁路机车车辆进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

运输站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贸易代理，销售代理，煤
炭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
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水泥制品销售，第一类医疗
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供应链公司资产总额为 64,651 万元，负债总额为 54,480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 90,821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34 万元。 未经审计，截
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供应链公司资产总额为 43,907 万元，负债总额为 34,914 万元，2023 年上
半年营业收入 25,89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77 万元。

（二）被担保人二
公司名称：重庆两江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14 日
法定代表人：杨军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9CAD5Y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永和路 39 号 10 层 1012 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
般项目：集供电、供气、供水、供热业务于一体的综合能源服务（依法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
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从事能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合同能源管理服务：为用户提供节能诊断、改造服务；运行效能评估服务；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
发；安装汽车充电系统及设备；汽车充电服务；承装、承修、承试供电设施和受电设施（依法须
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资质后方可执
业）；能源项目开发、项目设计；电力供应（依法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
营）；供热、供冷及技术服务（依法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机电设备
租赁；机电设备销售，软件开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工程管理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
能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综合能源公司资产总额 22,670 万元，负债总额 2,346 万
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 39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45 万元。 未经审计，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综合能源公司资产总额 69,756 万元，负债总额 22,918 万元，2023 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 29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44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存在的关系 债权人 担保金额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担保责任

重 庆 三 峡 水 利
电力 （集团 ）股
份有限公司

重庆长电联
合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公司全 资 子

公司

光大银行
重庆分行 1.5 亿元 最高额保证 2022.12.28-2026.12.28 连 带 责 任

保证

重庆三峡银行
万州分行 2 亿元 最高额保证 2021.6.16-2024.6.16 连 带 责 任

保证

重庆两江综
合能源服务
有限公司

重庆三峡银行
万州分行 1 亿元 连带担保 2023.6.26-2036.6.25 连 带 责 任

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 2023 年度担保计划是根据公司及所属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为满足部分

所属公司的资金需求而进行的合理预计，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具有充
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担保风险可控；对合营公司按照股权
同比例提供担保，同时合营公司属于公司统调电厂且公司对其重大事项决策拥有一票否决权，
整体风险可控，有利于相关业务的拓展和持续经营，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以及经
营成果带来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董事会

认为：2023 年度担保计划中所有被担保主体均为公司下属全资、 控股子公司以及合营公司，其
经营状况稳定，具有担保履约能力。 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生产
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担保风险可控；对合营公司按照股权同比例提供担保，同时合
营公司属于公司统调电厂且公司对其重大事项决策拥有一票否决权，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为满
足公司部分子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使其能够健康、可持续发展，根据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的实
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会议同意公司 2023 年度担保计划事项，新增担保总额不超过 48.50 亿
元，并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总经理办公会具体负责处理上述担保事宜，适用期限为股东大会
批准之日至下一次股东大会重新核定担保额度之前。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3 年度担保计划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 2023 年度
担保计划是根据公司及所属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 为满足部分所属公司的资金需
求而进行的合理预计，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
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担保风险可控；对合营公司按照股权同比例提供担保，同
时合营公司属于公司统调电厂且公司对其重大事项决策拥有一票否决权，整体风险可控，有利
于相关业务的拓展和持续经营，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 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带来不利影
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审议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内控制度的规定。 因此，一致同意公司 2023 年度担保计划。

六、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及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587,174.02 万元 (含 2023 年度担保计

划中尚未使用额度 455,431.94 万元)， 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53.17%。 公司当前对外担保全部是对全资、控股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不存在为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为其他外部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
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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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内容：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李国璋先生、

董事兼总经理舒龙先生、董事袁兵先生、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王杰先生、董事程亚利先生、副董
事长胡坤裔先生、监事会主席王相森先生、职工监事李美辉先生、监事龚军先生、职工监事谢娟
女士、监事周相琼女士、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王琛女士、副总经理杨铁军先生、副总经理刘畅
女士、副总经理赵勇先生、副总经理路明清先生、董事会秘书鲍伯颖先生、副总经理张桥先生共
计 18 人拟自 2023 年 10 月 16 日起 1 个月内，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 60 万股（含）且不超过 80 万股（含），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 0.0540%-0.0720%。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
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因增持所需资金未
能及时到位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2023 年 10 月 14 日，公司收到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公司董事长李国璋先生、董事兼总经理舒龙先生、董事袁兵先生、董事兼常

务副总经理王杰先生、董事程亚利先生、副董事长胡坤裔先生、监事会主席王相森先生、职工监
事李美辉先生、监事龚军先生、职工监事谢娟女士、监事周相琼女士、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王
琛女士、副总经理杨铁军先生、副总经理刘畅女士、副总经理赵勇先生、副总经理路明清先生、
董事会秘书鲍伯颖先生、副总经理张桥先生共计 18 人。

（二）相关增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上述增持主体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63,05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316%，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增持前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1 李国璋 董事长 200,071 0.0180%

2 舒龙 董事、总经理 132,160 0.0119%

3 袁兵 董事 101,300 0.0091%

4 王杰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90,000 0.0081%

5 程亚利 董事 67,500 0.0061%

6 胡坤裔 副董事长 87,160 0.0078%

7 王相森 监事会主席 127,660 0.0115%

8 李美辉 职工监事 45,000 0.0040%

9 龚军 监事 45,000 0.0040%

10 谢娟 职工监事 28,200 0.0025%

11 周相琼 监事 20,000 0.0018%

12 王琛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150,000 0.0135%

13 杨铁军 副总经理 94,500 0.0085%

14 刘畅 副总经理 76,500 0.0069%

15 赵勇 副总经理 67,500 0.0061%

16 路明清 副总经理 66,000 0.0059%

17 鲍伯颖 董事会秘书 40,500 0.0036%

18 张桥 副总经理 24,000 0.0022%
合计 1,463,051 0.1316%

（三）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之前的十二个月内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计划增持股份的目的：本次增持主体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

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进一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资者信心，拟增持公司股份。

（二）本次计划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

（三） 本次计划增持股份的数量： 上述 18 位增持主体拟合计增持公司股份数量不低于 60
万股（含）且不超过 80 万股（含），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540%-0.0720%。 如在本次增持计划
实施期间公司发生股份发行、可转债转股等事项，上述增持主体拟维持增持数量不变。

（四）本次计划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
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 2023 年 10 月 16 日起 1 个月内（除法律、法规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准增持的期间之外）。 若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
因重大事项连续停牌或有关原因无法实施，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或原因解除后顺延实施，公
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计划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七）本次增持主体承诺：在本次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 或因增持所需资金未能及时到位等因

素，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如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
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
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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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已于近日搬迁至新
办公地址，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办公地址由“湖北省宜昌市高新区发展大道 62 号悦和大厦”变更为“湖北省宜昌
市伍家区沿江大道 188-9 号兴发大厦”。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地址同步变更
为上述变更后的信息。

二、除上述变更外，邮政编码、公司注册地址、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箱、公司网址均
保持不变。

以上变更信息自 2023 年 10 月 15 日起正式启用，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敬请谅
解。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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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5 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3/10/19 － 2023/10/20 2023/10/20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3 年 9 月 13 日的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 年半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643,738,762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32,186,938.10 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3/10/19 － 2023/10/20 2023/10/20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回音必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春

晖集团有限公司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
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05 元；对个人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05 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取得我国上市公司股票股息企业所得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10]183 号）等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 0.045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

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 于沪

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 号）的规定，对香港市
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交所上市 A 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结算）不具备向中国结算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
之前，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由上市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
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公司统一按股息红利
所得的 10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依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
0.045 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
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
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
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 0.05 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7821312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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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润分配调整“财通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前转股价格：11.39 元 / 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11.34 元 / 股
财通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3 年 10 月 20 日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公开发行了 3,800 万张可

转换公司债券（证券简称“财通转债”，债券代码“113043”）。“财通转债”存续期限 6 年，起止时
间为 2020 年 12 月 10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9 日，转股的起止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16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9 日，当前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1.39 元 / 股。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2023 年 9 月 13 日，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关于审议 2023 年中期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 2023 年中期利润分配采用现金分
红方式，以截至 2023 年 8 月 18 日总股本 4,643,738,76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0.50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 232,186,938.10 元。 上述拟派发的现金股利总额占 2023
年半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 22.40%。 如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公司总

股本发生变动，公司将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总额。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简称“《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

在“财通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出现派送现金股利时，公司将按下述公式调整转股价格：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 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后将按《募集说明书》上述相关规定对可转债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转股价格调整结果
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本次调整前为 11.39 元 / 股，根据上述转股价格调整公式，本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为 11.34 元 / 股。
公司可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 2023 年 10 月 20 日。 2023 年 10 月 13 日，“财通

转债”暂停转股，自 2023 年 10 月 20 日起，“财通转债”转股价格由 11.39 元 / 股调整为 11.34 元
/ 股，并于同日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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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30 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3/10/19 － 2023/10/20 2023/10/20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3 年 9 月 14 日的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 年半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上市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 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的应分配股数 346,062,273 股（总股本 352,916,573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数 6,854,3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共计
派发现金红利 103,818,681.90 元（含税）。 本年度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 =[（前收盘价格 - 每股现金红利）+ 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

例]� ÷（1+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

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0。 每股现金红利 =
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每股现金红利÷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
（352,916,573 股 -6,854,300 股）×0.30 元 / 股÷352,916,573 股 =0.2942 元

即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 =[（前收盘价格 -0.2942）+0]� ÷（1+0）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A 股 2023/10/19 － 2023/10/20 2023/10/20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

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的
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0 元。

对个人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 0.30 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 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对个人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规
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其股息红
利所得额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
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
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27 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27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
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票（“沪
股通”），其（现金）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
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 号）执
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27 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30 元。

（6）股东缴税事项最终以国家相关税收政策为准。
五、 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379-63282386
特此公告。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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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85 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3/10/19 － 2023/10/20 2023/10/20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3 年 9 月 15 日的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 年半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除外）。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 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通

过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等权利。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
公司总股本会由于可转债转股等原因发生变化， 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
进行调整。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提取法定公积金后，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后的股本总额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8.5 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155,226,949 股，回购证券专

用账户的股份 502,372 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
的规定， 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 ， 因此公司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为
154,724,577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31,515,890.45 元（含税），占公司 2023 年半年度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比例为 65.85%。

公司申请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 =（前收盘价格 - 现金红利）÷（1+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

利分配，不送红股和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
动比例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 =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
（154,724,577×0.85）÷155,226,949=0.8472 元 / 股。

综上，公司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 =（前收盘价格 -0.8472）÷（1+0）= 前收盘价格 -0.8472
元 / 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3/10/19 － 2023/10/20 2023/10/20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全部限售股股东、李志彪、朱威莉、李诗源、杭州希望众创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由公司直接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
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85 元；对个人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85 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
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含 1 年 )
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A� 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 有关规
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
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即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765 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765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 (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公司 A 股股票 (“沪股通”),其现金红利
将由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 号)执行,由上市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 765
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85 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范嘉琦
联系电话：0571-26291818
特此公告。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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